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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法制處「108至 109年常見社會救助訴

願案件」性別統計分析 

一、前言 

    訴願法明定人民對於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認違法或不當，或

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，行政機關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，認為

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提起訴願。依據行政院最新統計 108 年度行

政院及所屬機關收辦訴願案件達 1 萬 5,135 件，直轄市、臺灣省等地

方政府收辦案件亦有 8,335 件，即該年度約計有 2 萬 3,470 人次為維

護其權利及利益提起訴願。上開案件就各類型訴願案件是否存有性別

差異，亟有探究之必要，惟現今各訴願受理機關尚未就各類型訴願案

件進行性別統計及分析，故本處先以本府 108 至 109 年間就常見社會

救助類型(社會救助法中生活扶助、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、老人生活津

貼)訴願辦結案件進行初步之性別統計及分析，並期由上開分析結果，

檢討社會救助政策性別盲點，以周妥照顧受社會救助者並建構本市成

為性別友善之城市。 

二、本府訴願案件性別統計情形： 

(一) 統計期間：108年 1月至 109年 12月(下稱本期) 

(二) 訴願人性質：限自然人所提之訴願計 54件 

(三) 性別統計面向：包括訴願案件數、訴願案件辦結天數、訴願案

件類型、訴願程序權利請求、訴願決定結果等 5 面向。 

  1.訴願案件數性別統計： 

    男性：37人；女性 17人；性別比例為 2.17: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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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圖一：不同性別訴願人案件比較圖 

  2.訴願案件辦結天數性別統計(以訴願人性別區分)： 

    男性：63.46天(2,348/37)；女性 59天(1,003/17)：全部案件

62.06天：案件天數比例為 1.08:1。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圖二：訴願案件辦結天數性別統計圖 

  3.訴願案件類型性別統計： 

   (1)以性別為區分 

  1.男性訴願案件類型性別統計： 
類型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老人生活津貼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總計 

件數 17 6 5 9 37 

     表一：男性訴願案件類型統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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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圖三：男性訴願案件類型百分比圖 

  2.女性訴願案件類型性別統計： 
類型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老人生活津貼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總計 

件數 11 1 2 3 17 

     表二：女性訴願案件類型統計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圖四：女性訴願案件類型百分比圖 

 

 (2)以案件類型為區分 

類型 性別 件數 類型 性別 件數 

低收入戶 男 17 中低收入

戶 

 

男 6 

女 11 女 1 

老人生活 

津貼 

男 5 身心障礙

者生活補

助 

男 9 

女 2 女 3 

表三：訴願案件類型統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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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：訴願案件類型性別百分比較圖 

4.訴願程序權利請求性別統計 

程序權利 陳述意見 言詞辯論 

男(件數) 3 0 

比率(%) 8 0 

女(件數) 0 0 

比率(%) 0 0 

    表四：訴願程序權利請求性別統計表 

5.訴願決定結果性別統計 
決定 

類型 

不受理 

 

駁回 

 

撤銷 

 

撤回 總計 

件數 4 21 6 6 37 

百分比 11% 57% 16% 16% 100% 

     表五：訴願決定性別統計表(男性) 

 

決定 

類型 

不受理 

 

駁回 

 

撤銷 

 

撤回 總計 

件數 1 9 1 6 17 

百分比 6% 53% 6% 35% 100% 

     表六：訴願決定性別統計表(女性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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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圖六：訴願決定結果件數性別比較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圖七：訴願決定結果比分比性別比較圖。 

 

     圖七：訴願決定結果百分比性別比較圖 

三、統計差異分析與探討 

 (一)訴願案件數性別統計： 

  本期訴願案件訴願人性別比例為 2.17(男):1(女)，與本市總人

口性別比例 0.99：1(110 年 6 月統計)顯有差別，男性受處分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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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人就其權利維護意願強度顯然高於女性。 

(二)訴願案件辦結天數性別統計： 

  本期男性訴願人提起案件辦結天數 63.46 天(2,348 天/37 件)；

女性部分則為 59 天(1,003 天/17 件)，與全部案件辦結天數

62.06天相較差異並不明顯，訴願案件辦結天數性別統計似無性

別差異情形。 

 (三)訴願案件類型性別統計： 

  本期係以 108 至 109 年間就常見社會救助類型(社會救助法中生

活扶助、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、老人生活津貼)訴願辦結案件進

行初步之性別統計分析，就各類型申請補助案件皆以男性訴願人

提起比例為高，顯示男性訴願人就攸關生計權益補助主張較為積

極，似與現今仍以男性為家庭主要經濟方之社會現況相符。 

 (四)訴願程序權利請求性別統計部分： 

  訴願人雖依訴願法有請求陳述意見、言詞辯論、調查證據、閱覽

卷宗、鑑定、勘驗證物等程序權利，惟訴願人於訴願程序中並非

皆提出請求。然程序權利請求部分是否存有性別差異?因本期訴

願人程序權利請求件數及占提起案件比率均不高，是否具有統計

上意義尚待進一步驗證。惟依「表四」統計，就請求陳述意見部

分，男性請求比例略高於女性，但卻無申請強調兩造對抗之「言

詞辯論」程序案件，亦無申請為閱覽卷宗、調查、勘驗等程序權

利。故就請求程序權利部分，男性有積極主張表達意見之傾向，

以爭取理解和支持，惟不偏好主觀對立的方式。至女性皆未提出

程序權利之申請，似表徵出社會對女性要求沉默順從之刻板印象，

且申請社會福利救助之女性多為弱勢，此傾向可能更加明顯。 

 (五)訴願決定結果性別統計部分： 

  由「表五」、「表六」可知本期就撤回案件部分，女性訴願案件撤

回之比率占女性訴願案件顯較男性為高，似回應上開男性訴願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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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其權利(益)之意願高於女性之結論。 

四、結論(含政策建議) 

      全國每年有 2萬餘人次提起訴願，以維護其權利(益)，惟上

開龐大案件所隱藏之性別涵義，行政院及其所屬部會、各地方政

府等訴願管轄機關並無有就上開數據或訴願案件類型進行性別

統計分析之資料；司法院就訴願人不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案

件之性別統計資料亦付之闕如，實為可惜。 

      本處首次嘗試就本府受理常見社會救助訴願案件之件數、辦

結天數、案件類型、程序權利請求件數及訴願決定結果進行分析，

初步得出男性受處分相對人提起訴願之意願高於女性，並相對女

性積極主張程序權利，女性提起訴願之意願及類型不及男性，且

撤回其所提起之訴願案件比率偏高等結論。 

      然而，上開結論僅係以本府 108至 109年間就常見社會救助

類型(社會救助法中生活扶助、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、老人生活津

貼)收辦之訴願案件 54件為分析，因無歷年及其他縣市統計資料，

上開件數是否足以歸結本府收辦本期分析類型訴願案件之趨勢

尚待來年持續統計，以及與其他縣市訴願性別統計資料相互驗證，

甚可提供統計母數資料予學術研究機構進行法學實證研究之用。

另本府未來性別統計面向則可適時增加「訴願代理人之性別」、

「訴願代表人之性別」等細部統計面向，俾完備本府訴願性別統

計之代表性。 

      至本期性別統計結論可資本府參考之處，因本府收辦常見社

會救助訴願案件之男性訴願人比例較高，且縱然女性訴願人提起

訴願亦較少主張程序權利，或許是因為傳統家庭概念為男生擔任

家庭經濟重任，及「男主內、女主外」之刻板印象，因社會救助

直接影響家庭之生活開支，倘民眾不得維持最低生活水平而有申

請社會補助之必要，男性既為一家之主通常會代表家庭積極主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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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隨著社會演變，家庭型態多元化，單親家庭亦所在多有，故本

府受理之訴願案件，在程序權利面除女性訴願人主動申請外，亦

應衡量具體個案情形，依訴願法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職權通知女

性訴願人到場陳述意見，或安排女性訴願委員於會前個別聽取其

陳述意見，期得藉由同性別委員之同理心，使女性訴願人得充分

主張權利；另如案情有依訴願法第 65 條規定職權舉行言詞辯論

之必要時，亦可主動考量女性訴願人之資力，協助其向財團法人

法律扶助基金會臺南分會申請訴願扶助，由律師擔任其訴願代理

人進行言詞辯論程序，俾使其請求得以完整伸張，漸次彌補在訴

願程序兩性之落差，以達平權之目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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